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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理事会 

第三十届会议 

议程项目 10 
 
 
 

  人权理事会 2015年 10月 2日通过的决议 
 
 
 

  30/23. 向柬埔寨提供咨询服务和技术援助 
 

 

 人权理事会， 

 重申所有会员国均有义务增进和保护《联合国宪章》所规定、《世界人权宣

言》所重申的各项人权和基本自由，并承担国际人权两公约和其他适用的人权

文书规定的义务， 

 回顾大会 2006 年 3 月 15 日第 60/251 号决议， 

 又回顾人权理事会 2007 年 6 月 18 日第 5/1 号和第 5/2 号决议，强调任务负责

人应根据这两项决议及其附件履行职责， 

 还回顾人权理事会 2013 年 9 月 20 日第 24/32 号决议和其他有关决议， 

 铭记秘书长关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协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增

进和保护人权方面的作用和取得的成绩的报告，1  

 确认鉴于柬埔寨的惨痛历史，需要根据 1991 年 10 月 23 日在巴黎签署的《柬

埔寨冲突全面政治解决协定》的规定采取特别措施，确保柬埔寨人民的人权得到保

护，不会倒退回过去的政策和做法， 

 注意到柬埔寨境内的新发展，特别是近年来通过实施有关国家计划、战略和纲

要，在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和改善， 

 1.  重申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必须秉持独立和公正；相信该法庭通过充分发挥

其示范法庭的作用，可极大地促进消除有罪不罚现象和建立法治； 

                                                        

 1 A/HRC/2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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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欢迎特别法庭所取得的进展，包括审判庭于 2014 年 8 月 7 日就起诉民主

柬埔寨前高级领导人农谢和乔森潘的 002/01 号案作出了裁决，这两人被判犯有危

害人类罪，并被判处终身监禁，并且 2014 年 10 月 17 日又开始了对 002/02 号案的

审理；鉴于被告人年迈体衰而柬埔寨人民渴望正义已久，支持柬埔寨政府和联合国

的立场，要求公平、高效、迅速地开展案件的审理； 

 3.  表示继续关切特别法庭严重的财务状况；促请柬埔寨政府与联合国和提供

援助的各国一道确保特别法庭保持最高的司法水准；强调柬埔寨政府和国际社会需

向特别法庭提供一切适当援助；并强调特别法庭必须高效和可持续地管理财政资源； 

 4.  欢迎柬埔寨政府积极参与第二轮普遍定期审议进程，接受该进程中提出的

大部分建议，并在落实这些建议方面取得了进展； 

 5.  又欢迎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报告2
 和其中所载的建议；注意到柬

埔寨政府与特别报告员需要保持密切和相互尊重的协商，以进一步改善该国的人权

状况，便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与柬埔寨政府继续开展技术合作；鼓励

特别报告员和高级专员办事处驻金边办事处继续交流信息，以协助有效执行各自的

任务，同时牢记自身的独立性； 

 6.  重申柬埔寨政府需要加强努力巩固法治，包括通过并进一步执行建立民主

社会和独立司法机构所必需的基本法律和准则； 

 7.  注意到柬埔寨政府在法律和司法改革委员会领导下、在促进法律改革方面

做出的努力和取得的进展，包括实施几项基本法，如民事诉讼法、民法、刑事诉讼

法和刑法； 

 8.  又注意到颁布了关于司法机构的三项基本法律，即《法官和检察官地位法》、

《法院组织和运作法》、以及《最高司法行政官委员会组织和运作法》修正案；促

请柬埔寨政府继续进一步努力开展司法改革，包括公正、有效和透明地实施这些法

律，由特别法庭的工作人员传播知识，并分享特别法庭的良好做法； 

 9.  强调柬埔寨政府需继续加强努力，按照正当法律程序和国际人权条约所规

定的义务，尽快调查并起诉所有犯有严重罪行的人，包括犯有侵犯人权行为的人； 

 10.  欢迎柬埔寨政府努力治理腐败；鼓励实施刑法和反腐败法，并鼓励政府

继续开展其他这类努力，包括由反腐败股开展活动； 

 11.  又欢迎柬埔寨政府努力打击犯罪，如贩运人口、剥削劳动力以及对妇女

和儿童进行性剥削；促请该国政府与国际社会一道，为此做出进一步的努力，以解

决这方面未决的关键问题； 

 12.  注意到关于柬埔寨基于性别的暴力问题的最新调查结果；鼓励柬埔寨政

府加强努力，解决基于性别的问题，包括切实执行现有的法律和规章； 

                                                        

 2 A/HRC/27/70 和 A/HRC/30/58。 



 A/HRC/RES/30/23 

 

3/4 GE.15-17565 (C) 

 

 13.  鼓励柬埔寨政府执行关于性别平等的五年战略，增进妇女的经济、社会

和政治赋权，包括让她们参与决策进程，并通过改善工作条件、社会保护和劳动标

准，扩大妇女的经济福利； 

 14.  为此鼓励柬埔寨政府监测《土地法》的执行工作，包括妇女和弱势群体

在获得土地所有权和土地权方面的具体障碍； 

 15.  注意到柬埔寨政府通过实施包括暂停经济土地出让在内的相关法律和规

章，努力解决土地问题；对这方面的未决问题表示关切；促请该国政府继续并加强

努力，按照有关法律和规章，如《2001 年土地法》、《征用法》、《关于解决城乡地区

非法临时建筑的通告》和《国家住房政策》，以公正和公开的方式，迅速公平地解

决这些问题，同时考虑到有关各方的权利及其受到的实际影响，并提高全国解决土

地争议管理局以及国家、省、县各级的地籍委员会等有关机构的能力和效力； 

 16.  欢迎柬埔寨政府承诺履行其加入的各项国际人权条约和公约所规定的义

务，包括成立国家人权机构，以及鼓励在成立该机构时同相关利益攸关方进行充分

协商的义务，并欢迎在这方面所取得的进展；促请柬埔寨政府继续采取措施履行其

加入的条约和公约所规定的义务，并为此目的，加强与包括高级专员办事处在内的

联合国各机构的合作，包括加强对话和联合开展活动； 

 17.  又欢迎柬埔寨人权委员会所做的努力，特别是在解决个人投诉方面所做

的努力； 

 18.  还欢迎柬埔寨政府在促进权力下放和减少权力集中的改革方面所做的努

力和取得的进展，改革的目的是加强地方和基层机构，以实现民主发展； 

 19.  注意到执政党和反对党于 2014 年 7 月 22 日达成协议，使反对党能参与

国民议会并在选举改革中进行密切协作，特别是通过对《宪法》进行修正和通过《全

国选举委员会的组织和运行法》以及《国民议会议员选举法》，修改选举管理机构

的法律地位及其委员的组成，并审查选举进程，包括选民登记；并注意到执政党和

反对党 9 月 16 日发布了关于选举改革的联合声明；促请柬埔寨政府继续努力，为

所有政党开展合法的政治活动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并进一步努力按照国际标准改

进选举制度，使整个选举过程能够为相关各方所满意和接受； 

 20.  强调柬埔寨政府需要通过根据《宪法》举行的议会辩论，在促进柬埔寨

多元化的民主进程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进展和做出进一步的努力； 

 21.  促请柬埔寨政府采取适当措施，鼓励和支持民间社会、包括独立工会和

媒体在巩固柬埔寨民主发展的工作中发挥建设性作用，包括确保和增进其活动，并

促进所有各方平等利用媒体； 

 22.  又促请柬埔寨政府在执行《社团和非政府组织法》时，考虑到所有利益

攸关方的利益和关切，以便民间社会得到蓬勃发展，并根据《宪法》及《公民权利

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保护和确保言论、结社及和平集会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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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  鼓励柬埔寨政府继续采取行动，增进所有柬埔寨人的权利和尊严，保护

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包括见解和言论自由，并为此目的，确保审慎地解释和实施

相关法律 (如刑法)，以便依照法治，增进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 

 24.  请秘书长、在柬埔寨设有办事处的联合国系统各机构和国际社会 (包括民

间社会) 继续与柬埔寨政府合作，加强民主，确保保护和增进柬埔寨所有人的人权，

包括在以下领域提供援助： 

(a) 起草法律，并协助成立一个独立的国家人权机构； 

(b) 开展能力建设，以加强法律机构，包括提高法官、检察官、律师和法庭工

作人员的素质和独立性，汲取在柬埔寨法院特别法庭工作的柬埔寨国民积累的专门

知识； 

(c) 开展能力建设，以加强国家刑事调查和执法机构，并为此目的提供必要的

设备： 

(d) 落实已接受的普遍定期审议建议； 

(e) 协助评估在人权问题上的进展； 

 25.  决定将柬埔寨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的任期延长两年；请特别报告员向理

事会第三十三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报告其履行任务的情况，并以建设性方式与柬埔

寨政府一道进一步改善该国的人权状况； 

 26.  请秘书长向理事会第三十三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说明高级专

员办事处在协助柬埔寨政府和人民增进和保护人权方面发挥的作用和取得的成绩； 

 27.  决定理事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继续审议柬埔寨的人权状况。 

2015 年 10 月 2 日 

第 42 次会议 

[未经表决获得通过。] 

 


